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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民办〔2021〕68 号 

 

  

绵阳市民政局  绵阳市财政局 

关于做好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和 

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补贴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、各园区、科学城民政局（社发局）、财政局： 

按照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四川养老服务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（川办发〔2020〕9 号）和《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关

于做好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

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办发〔2018〕47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民办

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日照中心”）

运营补贴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补贴对象和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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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 

补贴对象为经设立许可并符合《养老院服务质量大检查指南》

55 项基础指标且依法依规运营的民办养老机构，按照民办养老

机构床位入住本市户籍老年人数给予运营补贴。 

（二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补贴 

补贴对象为正在运营且符合日照中心服务和设施配备的基

本要求，且达到《绵阳市日间照料中心考评标准》等级要求的社

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。 

二、补贴标准 

（一）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标准 

根据《绵阳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

务业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绵府发〔2014〕14 号）的精神，对养老

机构为本地户籍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，按照实际入住人数给予

每人每月不低于 50 元的服务性床位补贴。补贴按照属地原则，

由养老机构所在地财政承担，所需资金可由省级财政养老服务业

发展专项补助资金解决。其中，非扩权县通过养老服务业发展专

项补助资金及福彩公益金给予补助资金或福彩公益金按其上一

年度实际补助金额给予补助。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可以扩大改

造对象范围和提高补助标准，所需资金由县（市、区）自行承担。 

（二）日照中心运营补贴标准 

日照中心运营补贴标准：按照《绵阳市日间照料中心考评标

准》，评定出 ABC 三类等级，A 级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每个不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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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3 万元，B 级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每个不低于 2 万元，C 级标

准的日间照料中心不予补贴。其中，非扩权县通过养老服务业发

展专项补助资金及福彩公益金给予补助，各扩权县可参照执行。

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可以提高补助标准，所需资金由县（市、

区）自行承担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做好统筹协调，

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，确保养老服务设施两项运营补

贴发放工作持续、有效、规范开展。 

（二）严格监管。要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和核查制度，各地要

对享受养老服务设施两项补贴的民办养老机构和社区老年人日

间照料中心每半年核查一次，每年一季度公示上年度养老服务设

施两项运营补贴资金发放和使用情况。要会同财政、审计、监察

部门加强监督检查，防止出现挤占、挪用、套取补贴资金等违法

违纪现象。 

（三）广泛宣传。各地要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体，加大相关

政策宣传力度，公布养老服务设施两项运营补贴的发放范围、标

准和程序，切实把这一惠民政策宣传到位，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。

要组织涉及养老服务设施两项补贴工作的人员进行专题培训，熟

练掌握养老服务设施两项补贴的内容及职责要求，确保工作顺利

实施。 

各地要积极探索解决在发放养老服务设施两项运营补贴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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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开展相关工作的情况及遇到的困难

和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市民政局。 

 

 

 

绵阳市民政局                绵阳市财政局 

2021 年 4月 2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绵阳市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月 21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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